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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开标一览表 

序

号 
线路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综合单价 

（元/月） 
月数 

小计

（元） 

1 G104 
1544.900  1545.900  1 13003 24 312072 

1546.600 1562.814 16.214 12500 24 4864200 

2 G329 255.580 259.426 3.846 13000 24 1199952 

3 S212 
3.930 4.650 0.720 11800 24 203904 

4.650 9.300 4.65 10500 24 1171800 

4 

S31 

主线：1.053 

匝道：2.324 

辅道：2.512 

9.242 10.295 1.053 24000 24 606528 

        

投标总价  
小写： 8358456 元 

大写：捌佰叁拾伍万捌仟肆佰伍拾陆元整  

注: 1.报价一经涂改，应在涂改处加盖单位电子签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2.招标人不接受某一标项中有 2 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若投标人在此表中有 2

个（含）以上的报价或方案，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3.投标人需按本表格式填写，如无对应内容，则填写：“无或/”。 

4.开标一览表中的综合单价和合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

材料、机械（含机械折旧、损耗等）、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

（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税费、利润及本项目绩效考核费用等一切费用，以及合同

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投标人（电子签章）：浙江新绿盾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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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绍兴市交通运输局的市直国省道日常

养护项目（2022～2023 年度路面保洁及绿化养护）项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 市直国省道日常养护项目（2022～2023 年度路面保洁及绿化养护）（标的名

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浙江新绿盾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3355.1238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569.239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 / （标的名称），属于 / （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 ，属于 / （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浙江新绿盾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2、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

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成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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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3、符合《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规

定的条件并提供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附件 4）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

小微企业；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投标人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视同为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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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网页截图： 

 




